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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务员退出机制是人事管理中进、管、出三个环节中的最后一环，既与“进”有密
切的联系，又与“管”有一定的关系，而退出人员的生活与管理，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同时对在职人员的情绪和行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目的在于拓宽
和理顺官员退出渠道，规范退出行为，激励在职行为，进而完善有进有退、能进能退的公
务员管理机制。 
      [关键词]  公务员退出机制；   退出方式；   退出待遇 
      [中图分类号]   D630.3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6）0
2-0087－04 
一  国外公务员退休制度之经验 
公务员退休制度涉及到退休条件、退休后待遇和退休后的管理等几个方面，其中，退休后
的待遇及保障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对此，各国的制度安排不尽相同。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公务员退休提供了优厚而全面的福利保障。中央公积金是一种
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凡是受薪人士，不论是公务员、雇主、还是雇员、个体从业人
员，都必须加入这项国民储蓄计划。中央公积金局为每个成员都设立了普通、医疗和特别
三个账户。40％的交缴率中，其中的30％归普通账户，可提取用于本人退休生活开支、购
房、投资、公积金保险和教育费用等；6％归医疗储蓄账户，可提出用于本人和直系亲属的
医疗和医疗保险费用；4％归入特别账户，用于老年和应急开支。由于中央公积金不仅免交
个人所得税，而且还向存款人支付6%的年息，所以存入年份越长，公积金的金额就越高，
对公务员来说，工作年限越长，退休时得到的储蓄也就越多，前提条件是在职时要廉洁奉
公，一旦被发现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就将取消其全部的公积金。因此，在严格的法律
约束和制裁下，在丰厚的公积金的吸引和激励下，新加坡公务员一般不敢冒失去公积金的
危险而去违法贪污，这对于促进政府公务员的安心供职，廉洁奉公起到了相当有效的作
用。有资料表明，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廉洁指数居亚洲各国之冠，这与合理的公务员退出制
度的实施不无关系。 
美国公务员退休金制度（Civil Service Retirement System 简称CSRS）。美国的退休
金体系由3大支柱组成。首先是政府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 Progra
m），即面向全社会提供基本的退休生活保障，覆盖了全国96％的就业人口，是这个多层
次体系中的基石。其次，政府出资，这是带有福利的退休金。第三部分则是个人自行管理
的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是一种由联邦政府通过提供税收
优惠而发起，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老金计划，在这一部分中，公务员自愿按个人工资比
例（最高不超过10％）参与养老金的缴纳。美国规定，联邦政府职员退休后，其每月享受
的退休金不得超过最高连续3年年薪平均数的80％。据《法制晚报》2004年11月1日报
道，在美国，公务员的平均退休金占公务员原工资的56%；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的退休金
只占职工原工资的30%左右。公务员在政府部门工作30年以上，退休时将拿到退休前工资
的50%，如果加上联邦政府发放的退休金，工资替代率将达到80%左右。退休2年后，养
老金将根据物价指数每年予以调整。另外，根据美国有关规定，公务员任职20年就可以退
休，由政府提供退休金。对一些公务员来说，工作20年后，收入增幅已不会太大，若职务
晋升无望，一般就会考虑退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发放社会福利保障金的最低年龄
是全额65岁左右，减额62岁左右，所以许多人都选择在这个岁数前后退休。但是，如果想
在退休后过得舒适一些，许多人就会选择推迟退休。 
日本公务员退休养老实行的是国民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双重养老保障。国民养老保险是以
社会全体成员为实施对象，包括了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公务员，只要是20岁以上
未满60岁的人都必须加入，它是日本的基础性养老金，是各种不同养老金的共同部分。此
外，还有专门针对公务员的共济养老金。日本公务员退休后可领取：一笔一次性的退职金



（数额为本人退休前月薪乘工龄再除以2），按年发的退休津贴（数额按工龄分别为本人月
薪的100％－137.5%），按月发给的养老金（工龄满20年以上才有资格领取，每月数额
按工龄分别为本人退休前月薪的40％－80％）。将上述三笔数额相加折算为每月的退休金
相当于本人在职时月薪的84％左右[1]。人口老龄化进程曾一度加剧了日本公共养老保险体
系的财政困难，为避免未来一代过重的负担并确保养老的待遇，保证养老保险基金财源的
稳定和充足，保持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的稳定，日本政府于1994年提出改革推迟享受养老保
险年龄的措施，即推迟退休年龄，从2013年开始到2025年止，逐步从60岁提高到65岁
[2]。 
作为福利国家的瑞典，公务员退休后所享受的待遇较为优厚。瑞典公务员的退休待遇分两
部分：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年满65岁退休，不论工龄均可领取基本养老金，数额相
当于平均工资的1/3。如果提前在60一64岁退休，则按其提前的时间每月减发基本养老金
0.5%；但如果 70岁退休，则按其推迟时间每月加发0. 6%。补充养老金的计发方式是，
按公务员的工龄长短计算，工龄满30年以上，养老金为退休者一生中最好的15年平均收入
数的6%，工龄不满30年，每少一年扣减1 /30。按此规定计算，瑞典一个工龄30年的公
务员，年满65岁退休后，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相当于其原工资的93%[3]。 
从上可以看出，虽然各国的工资标准和退休待遇各不相同，但都将公务员退休后的待遇问
题与工作年限、在职工作情况、退休年龄等等相关条件联系起来。公务员预期到退休后老
有所依，自然安心工作，减少腐败的动机，如新加坡公积金的做法就比较科学，值得借
鉴。此外，各国在退休待遇给付的原则上都注重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对公务员退休
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再者，无论发达国家还是福利国家，在退休后待遇的给付上都低于
公务员在职时的工资待遇，而且分不同的层次支付（如美国由社会保障、政府和个人3部分
共同支付，日本由国民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两部分组成等），这既为中央财政减轻负担，
也让公务员个人参与养老计划，国家提供优惠，形成公务员与国家的共助意识。 
二  我国目前公务员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退出的渠道不畅，机构臃肿，行政低效。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尚未形成庸者下、能者
上的用人机制，缺少双向选择职业的理念，传统的“身份制”和“官本位”意识在一定程
度上仍然存在。在传统观念影响下，进入公务员系列，就意味着“生老病死”完全由国家
包办，客观上形成了公务员队伍的自我封闭性。机关的人事更新并不通畅，不断涌入却不
能有效退出，导致公务员队伍膨胀，既增加国家的开支，也影响公务员自身的积极性，乃
至机构改革也无法跳出膨胀——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往复怪圈。“吐故”方能“纳
新”，在既定的编制内，整体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老的出不去，新的就进不来，结构调整
很难顺畅。出口不畅已经成为公务员管理的“瓶颈”，严重制约了公务员队伍的健康发
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引进人才，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队伍的整体结构。 
第二，退出待遇问题难以改变，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大。就作为退出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退
休制度而言，公务员实行的是退休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统包，现收现付的制度。这种由国
家统包统揽的退休待遇保障体制，在退出人数增加、老龄化社会的情况下会给财政带来巨
大的负担。美国、法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退休金支付难以为继、入
不敷出的困境，甚至有些福利国家还爆发了公务员罢工、示威抗议的活动，造成了社会的
不稳定。此外，颇具争议的“荣休金”、“高额退休金”的提议和做法，虽然也立意于褒
奖勤政，遏制腐败，但仅仅靠加大奖励的办法不足以劝慰“高官退休”和保证“高薪养
廉”，更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引起人们不满。 
第三，对退出行为缺乏正确的认识与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官不与富期而富自至，
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利益诱惑下，百计求官，竭力保官，贪恋权位，恋栈不退的所谓历
代王朝人事制度的通病，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种思维定势，给干部正常退出带来了一定
的阻力。干部退休，在心态上不但有“人走茶凉”的失落感，还有今后生活上的忧虑，而
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离职往往会引起种种鄙夷和猜度。 
第四，腐败现象与退出机制有一定的关联。见诸报端的“五十九岁现象”若干年里成为退
休前腐败的代名词。“五十九岁现象”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典型。更让人忧虑的是
“三十九岁现象”，“二十九岁现象”也相继出现，一些处于“强仕”阶段“高知少壮
派”的领导干部也不惜以身试法，以权谋私，大肆贪污。这些腐败行为都与退出保障机制
不完善有关。 
第五，制度运作缺少弹性，有人力资本浪费的现象。我国现行的公务员退休在年龄上实行
的是一刀切的标准，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必须退休。随着“凡进必考”的公务员
准入制度日益严格化、规范化，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般都要求大学以上学历的高学历人才，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教育年限的延长，再加上公务员任职以后的培训、教育等的投
入，公务员的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高，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产潜力耐久性的特点，附加于
个体中的人力资本存量伴随着个人的衰老程度而递减，而社会与个人对人力资本的回收期
也取决于个人工作寿命的长短。60岁（55岁）退休的年龄规定执行起来易于操作，但也存
在浪费和流失人才的可能性。一部分身强体健、精力未衰并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虽然到达退休年龄但也仍然能为社会继续服务，而现行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并没有关注此问



题。 
三  完善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几点措施 
第一，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的退出方式。在新颁布的《公务员法》中，公务员退出的方式主
要包括退休、辞职、辞退。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人事制度改革，应当在进一步完善退
休制度的同时，加大力度推广和规范辞职和辞退制度，拓宽退出的渠道。具体办法是，1.
完善退休制度。在退休的条件（年龄、身体健康、工作年限）、待遇、管理等方面进行更
为科学、合理的设定，从制度上保证壮有所用，老有所养。2.规范辞职制度。鼓励双向度
的职业选择，对不愿意继续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人员允许其退出公务员队伍，但要有严格退
出考核程序与退出后管理，并规定离职从业限制，防止“以退为进的腐败”。新颁布的
《公务员法》规定了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即所谓“问责制”，这是一项非
常有益的制度，需要大力推广和执行。3.严格辞退制。着力于政绩考察的考核制度应当将
不能胜任职务的公务员以强制的方式“退出”。如明代的考核制度，明确把“老”、
“病”官员列为考察对象，对“年老不堪任事”或者“才德不称职者”有“强制退休”的
措施[4]，应该是比较成功的经验。 
第二，建立新型的退休养老保险机制。在退休后的物质待遇上，原则上可以在国家保障为
主的基础上，引入个人适当缴费的办法，培养公务员的自我保障和共济互助的意识，实现
国家、单位和个人合理负担的新型养老保险筹集机制。建立个人缴费制度，缴费情况应当
和个人退休待遇挂钩，限定最低缴费额度，多缴多得，国家给予利息和税收优惠。采取国
家保障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积累式的退休金发放，既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也可以使公
务员预期到退休后的“或有利益”，安心供职。韩国、印度、菲律宾、法国、德国、意大
利等国家在退休金待遇的计发上，几乎都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养老保险给付标准与退
休前的收入基数，工作年限，调节因素相互关联，即用公式表达为：退休金=退休前工资基
数×工作时间×调节系数。建立新型的退休待遇给付办法，有利于激励在职公务员并保障退
休后的基本生活。 
第三，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公务员退出机制健康发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职业
选择也应当是多元的，消除官本位的思想，实现“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就
制度建设而言，对勤勉供职、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因达到法定条件而按时退休的，除了给与
物质上的保障外，应当给予精神上的奖励与关照。在我国古代，对退休官吏，往往进行物
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举的措施。如汉唐时期，退休被视为一件荣誉的事，官员到老退休，
是为宦一生善终的表现，不仅获得物质上的保障，朝廷还会定期派人“存问”（慰问），
赏物赐钞，并邀请参加重要的庆典，以示尊老优贤。尊老的制度和优老的社会氛围是互动
的，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人们对退出行为产生一种正确的评价。 
第四，将考核制度引入退出机制。首先，考核制度与退出制度相结合，可以拓宽官员的退
出渠道。在严明的考核制度下，公务员的政绩成为退出与否的一个衡量指标，将不称职的
干部以“辞退”或“勒令辞职”的形式退出，用强制的制度措施保证廉能者志伸，庸贪者
胆怯，既能够增强行政纠错能力，又能够提高行政效能。其次，针对官员在退出中存在的
腐败问题，考核制度的引入无疑是制度上的安全阀。考核制度不仅要考核官员在职时的德
行、政绩，也要严把退出考核，不能给“五十九岁现象”，“三十九岁现象”以及年轻领
导干部“下海”经商等行为中存在的腐败问题留下制度空间，严格考核制度，严惩腐败行
为。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人是理性的，生活在现实中的“经济人”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过程中定会考虑风险和收益的比例，面对未来的“或有收入”，公务员应该会对自己的
“即期成本”做出正确选择。再次，考核制度中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产生赏以劝善、罚以
禁恶的激励效果。如果能将合理的“荣休金”制度与严格的考核制度相结合，在考核制度
保障下的重赏、重罚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明代“凡考满官员，致仕（退休）者，
九年考称无过，升二级致仕，不称有过，以原职致仕”[4]。在官员退休时有升职官二级的
优厚礼遇，这是对九年考满无过者的嘉奖，对于不称职或者有过失的官员则无此殊荣，只
能按原品级退休，甚至还要进行更为严厉的惩处。官员退出的形式和待遇有三六九等之
分，这种等差待遇看似不平等，但它所产生激励的效果是明显的，可以使“不肖者犹知忌
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相结合，蕴涵着制度的公正，这不仅关系到
退出者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影响到现任官员的情绪和行为，更关系到人事制度的权威性的
树立。 
第五，协调制度的刚性制约与柔性变通。制度设计应当具有一定的弹性，在退出机制中一
刀切的退休年龄，存在人力资本浪费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对人力资本的浪费，应当适当的
延长人力资本的回收期，增加工作年限，这也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在退出制度中的普遍做
法。但针对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在综合考虑我国目前的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趋向和
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前提下，可以就个别职业的工作年限先作出调整。最近，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协八
部委联合出台了《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意见》支持离退休专
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老专家进一步发挥在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中的服务和推动作用，并为其
进一步发挥才智提供制度安排，这对公务员的退出机制的完善有启发意义。对一些职业技



能、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的职业，采取适当延长工作年限，或者返聘等形式，延长工作服务
的年龄，可以合理有效的利用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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